
 

 

 

電子遊戲機及電子遊戲場管理辦法第五條、第
五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業者申請評鑑

分類時，機具應符合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

規定，另應依附件格

式備齊下列文件，且

中文文字應使用正體

中 文 ， 向 本 部 申 請

之： 

一、電子遊戲機評鑑

申 請 表 （ 附 件

一）。 

二、電子遊戲機說明

書（附件二），

一式四份。 

三、電子遊戲機操作

過程之影音檔。 

四、廠商資格證明文

件影本（工廠登

記或出進口廠商

登記之證明）。 

五、電子遊戲機符合

智慧財產權法令

切 結 書 （ 附 件

三）。 

本部受理評鑑申

請，以每月二十五日

為收件截止日。收件

截止日若有異動時，

將於本部之資訊網站

揭露之。 

申請案件經本部

認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由本部限期通

知補正，逾期未能補

正者，應不予受理： 

一 、 申 請 人 資 格 不

符。 

第五條 業者申請評鑑

分類時，應依附件格

式備齊下列文件，向

本部申請之： 

一、電子遊戲機評鑑

申 請 表 （ 附 件

一）。 

二、電子遊戲機說明

書（附件二），

一式四份。 

三、電子遊戲機操作

過程之影音檔。 

四、廠商資格證明文

件影本（工廠登

記或出進口廠商

登記之證明）。 

本部受理評鑑申

請，以每月二十五日

為收件截止日。收件

截止日若有異動時，

將於本部之資訊網站

揭露之。 

申請案件經本部

認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由本部限期通

知補正，逾期未能補

正者，應不予受理： 

一 、 申 請 人 資 格 不

符。 

二、應備文件格式不

合或文件、內容

資料有缺欠。 

一、 為避免業者於申請

電子遊戲機評鑑分

類時，使用未經授

權之名稱、圖樣或

遊戲內容，侵害著

作權、商標權或其

他類型之智慧財產

權，影響產業秩序

及消費者權益，爰

於第一項序文明定

業者申請評鑑分類

時，機具應符合智

慧 財 產 權 相 關 法

令，以強化智慧財

產權保護。 
二、 鑒於近年進口電子

遊戲機時有使用簡

體中文之情事，為

避免消費者對遊戲

內容、操作指示及

警語產生誤解，並

保障消費者識別權

益，爰參考醫療器

材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十九條、商品檢

驗法施行細則第九

條及第二十一條、

糧食標示辦法第四

條第二款及特定醫

療器材專案核准製

造及輸入辦法第六

條第二項規定，於

第一項序文明定業

者申請電子遊戲機

評鑑分類所檢附之

文件，其所使用中

文文字，應以正體



 

 

二、應備文件格式不

合或文件、內容

資料有缺欠。 

中文為之。 
三、 另為促使業者於申

請電子遊戲機評鑑

分類時，確實遵循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

令規定，並強化其

自律責任，爰於第

一項第五款增訂申

請文件應檢具「電

子遊戲機符合智慧

財 產 權 法 令 切 結

書」。使業者明確認

知並承諾遵守相關

規定。 
四、 第二項及第三項未

修正。 
第五條之一 電子遊戲

機之機具名稱、框

體、操作介面及遊戲

畫面所使用之中文文

字，應以正體中文為

之。 

經評鑑分類之電

子遊戲機，不符前項

規定者，主管機關得

令其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中央主管

機關得撤銷其評鑑分

類結果。 

本辦法中華民國

一百十四年十月十六

日修正施行前，已經

評鑑分類之電子遊戲

機，自本辦法修正施

行之日起，新生產或

新進口者，均應全面

使用正體中文。 
本辦法中華民國

一百十四年十月十六

日修正施行前，已經

評鑑分類且流通於市

場之電子遊戲機，應

於下列期限前完成改

善，屆期未完成改善

 一、 本條新增。 
二、 電子遊戲機屬公開

營運之遊樂機具，

為維護消費者權益

及資訊可及性，爰

於第一項規定其所

呈現之資訊內容，

如使用中文文字，

應 以 正 體 中 文 為

之。 
三、 為落實執行，爰於

第二項明定主管機

關得令不符前項規

定者限期改善，及

屆期未改善，地方

主管機關通知中央

主管機關，由中央

主管機關據以撤銷

評鑑分類結果。 
四、 第三項明定自本次

修正施行之日起，

新生產或新進口之

已經評鑑分類之電

子遊戲機，均應全

面使用正體中文。 
五、 第四項考量本辦法

修正施行前已經評

鑑分類且流通於市



 

 

者，不得再供營業使

用： 
一、 益智類之電子遊

戲機及非屬電子

遊戲機：一百十

七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二、 娛樂類、鋼珠類

之電子遊戲機：

一百十九年九月

三十日。 

場之電子遊戲機，

仍有使用簡體中文

之情事，若立即全

面禁止，恐造成業

者 負 擔 及 市 場 衝

擊，爰明定過渡條

款，依機具特性區

分改善期限：益智

類之電子遊戲機及

非屬電子遊戲機，

因易使兒童及青少

年接觸，應於一百

十七年九月三十日

前完成改善；娛樂

類、鋼珠類電子遊

戲機，應於一百十

九年九月三十日前

完成改善。期滿仍

未完成改善者，均

不 得 再 供 營 業 使

用。 

 



 

 

 

第五條附件一(修正後) 

附件一 

電子遊戲機評鑑申請表 

線上申請流水號 : 

申請人 

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代表人： 

聯絡人及聯絡電話： 

申請類別  

機具名稱 
中文： 

原文： 

原產地 
 

進口國(地區) 
(國內製造免填) 

應附文件 

除電子遊戲機評鑑申請表外，檢附下列文件。 

一、電子遊戲機說明書(一式四份)。 

二、電子遊戲機操作過程之影音檔。 

三、廠商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工廠登記或出進口廠商登記之

證明)。 

公務機關 

記載欄 
(本欄免填) 

修正說明：本附件未修正。 



 

 

 

第五條附件一(修正前) 

附件一 

電子遊戲機評鑑申請表 

線上申請流水號 : 

申請人 

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代表人： 

聯絡人及聯絡電話： 

申請類別  

機具名稱 
中文： 

原文： 

原產地 
 

進口國(地區) 
(國內製造免填) 

應附文件 

除電子遊戲機評鑑申請表外，檢附下列文件。 

一、電子遊戲機說明書(一式四份)。 

二、電子遊戲機操作過程之影音檔。 

三、廠商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工廠登記或出進口廠商登記之

證明)。 

公務機關 

記載欄 
(本欄免填) 

 



 

 

 

第五條附件二(修正後) 

附件二 

電子遊戲機說明書 

機具名稱 

中文︰ 

原文︰ 

遊戲流程 

 

遊戲說明 

 

機具外觀 

及裝置說明 

（插入機具圖片，機具正面應標示機具名稱，解析度不得低於

1280x720） 

備註：內容超過一頁時，續頁之表頭應載明機具名稱欄位。 

修 正 說 明 ： 本 附 件 未 修 正 。



 

 

 

第五條附件二(修正前) 

附件二 

電子遊戲機說明書 

機具名稱 

中文︰ 

原文︰ 

遊戲流程 

 

遊戲說明 

 

機具外觀 

及裝置說明 

（插入機具圖片，機具正面應標示機具名稱，解析度不得低於

1280x720） 

備註：內容超過一頁時，續頁之表頭應載明機具名稱欄位。 



 

 

 

第五條附件三(修正後) 

附件三 

電子遊戲機符合智慧財產權法令切結書 

 

立書人：                                         (廠商名稱) 

負責人： 

 

立書人切結本次申請評鑑分類之電子遊戲機，無違反智慧財產權相

關法令規定，如有不實，願負所有法律責任。 

 

此致  經濟部 

 

立書人：                                         (廠商名稱) 

負責人： 

統一編號：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 

一、 本附件新增。 

二、 為避免業者於申請電子遊戲機評鑑分類時，使用未經授權之名稱、

圖樣或遊戲內容，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其他類型之智慧財產權，

影響產業秩序及消費者權益，爰新增切結書為應檢附之附件，以強

化智慧財產權保護。 

 

 

 

 

 

 

 

 

 

 

 

 

 

 

 

 

 

 

 

 

 

 

 

 

 

 

 

 

 

 

 

 

 



 

 

第五條附件三(修正前) 

無 


